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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區西醫基層總額共管會 107 年第 2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7 年 06 月 08日 13 時 00分 

地點：中央健康保險署中區業務組 10 樓第 1會議室 

出席： 

中區分會： 

臺中市醫師公會：陳文侯、陳萬得、羅倫檭、蔡景星、林煥洲 

王博正、林義龍、陳正和、葉元宏 

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：蔡其洪、藍毅生、陳成福、陳儀崇 

詹國泰、魏重耀、林釗尚、劉兆平 

彰化縣醫師公會：巫喜得、吳祥富、連哲震、廖慶龍、蔡梓鑫 

孫楨文、林峯文 

南投縣醫師公會：謝明哲、許鵬飛 

中區業務組： 

陳墩仁、林興裕、陳雪姝、陳麗尼、王慧英、張黛玲、游姿媛、 

陳之菁、陳映瑄、張志煌、徐向慧 

列席：蔡文仁、林軼群、尹德鈞、林恆立、黃錫鑫、林宜民、凃俊仰、

謝明穎、凃俊銜、陳建達、陳宏麟、葉文娜、傅姿溶、張靜文、

劉碧優、陳詩旻、黃郁喬 

請假：陳國光、高大成、丁鴻志、陳振昆、陳聰波、陳宗獻、陳永樺、

張志傑、陳信利 

 

主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 曾麗珍 
方組長志琳 

洪主任委員一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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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主席致詞 

貳、 上次決議事項追踨 

 

決議事項追蹤 承辦單位 辦  理  情  形 

一、 有關推動轉診平台使用，

目前僅對慢性病就醫人數

成長量訂有抽審獎勵指

標，對基層之間平轉也能

列入鼓勵項目。 

中區業務組 

 

 

本案擬增修抽審獎勵指標，詳

本次提案討論。 

 

二、 為鼓勵院所全面參與即時

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意

願，將建請健保署研擬如

院所參加本方案月租費即

全額補助。 

中區業務組 

 

建議事項已於 107 年 3 月 29

日轉請本署卓參在案。 

三、 有關VPN單筆登錄檢驗(查)

上傳作業，院所需登錄欄

位複雜，建請健保署簡化

登錄欄位及登錄方式，以

利院所友善操作及登錄效

率。 

中區業務組 

 

建議事項已於 107 年 3 月 29

日轉請本署卓參在案。 

四、 輔導職災案件正確申報作

業： 

1. 本組提供輔導院所名單，

請中區分會及醫師公會協

助輔導，另本組提供職災

案件申報相關規定簡報，

請醫師公會協助宣導，必

要時辦理相關說明會。 

 

中區業務組 

中區分會 

1.本組 107年 3月 29日已提

供輔導院所名單及職災案

件申報相關規定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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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公告修正「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」 

（一） 本署為保障民眾就醫、提升用藥安全與落實分級醫療，經

徵詢各界意見後，由衛生福利部於107年 4月 27日公告修

正「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」，自發布日施行；本次共計

修正二十四條，刪除一條，其中第 7 條、第 10 條、第 14

條第1項、第3項及第23條規定自107年 6月1日施行(詳

附件一，P12-23)。 

（二） 摘要修正重點如下： 

1. 方便未滿十四歲兒少就醫，身分證明增列得以切結方

式，刪除戶籍謄本之適用。（修正條文第3條） 

2. 考量實務上，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受監護或輔助

宣告者以及失智症病人，由他人代為陳述病情領取相同

方劑之需求，將之增列為得委請他人向醫師陳述病情之

特殊情況之一。（修正條文第7條） 

3. 保險對象住院須繳交健保卡並由醫院留置，為減少醫院

保管健保卡之行政作業及爭議，修正為醫院查驗健保卡

後歸還，以方便少數特殊狀況病人仍有外出門診之需

要。（修正條文第10條） 

4. 增列未攜帶健保卡就醫，限制開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以

開立一般藥品處方箋為限，並明定保險對象領藥後，藥

品若遺失或毀損，其再就醫之醫療費用，應自行負擔。

（修正條文第14條） 

決議事項追蹤 承辦單位 辦  理  情  形 

2. 有關勞保局對公司行號職

業傷害比率較高之機構會

加強勞動條件抽查，所以

公司會告訴員工不要去勞

保職災申報較多診所，導

致診所申報勞保意願降

低，為鼓勵診所正確申報

職災案件，建請健保署協

助與勞動部協調。 

中區業務組 

 

 

2.建議事項經本署函復請中

區分會提供具體公司名

單，以利本署請勞保局協

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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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放寬接受本保險居家照護服務，醫師開立第一級或第二

級管制藥品處方箋時，因故無法至原處方醫院、診所調

劑，可至非原處方院所或衛生所調劑。另為確保用藥安

全，醫師當次交付之不同類處方箋規定保險對象應併持

於同一調劑處所調劑。（修正條文第15條） 

6. 為推動分級醫療、落實轉診就醫模式，明定保險對象就

醫時，應遵從醫囑接受轉診服務。（修正條文第18條） 

7. 配合臨床作業腹膜透析用藥療程，放寬透析液一次最多

給予三十一日以下之用藥量。（修正條文第22條） 

8. 明定保險對象持本保險各類處方，應於各類處方期間內

向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預約排程或接受醫療服務；如慢性

病連續處方箋：末次調劑之用藥末日。（修正條文第23

條） 

二、 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

案推動情形 

（一） 截至 107 年 5 月中區西醫基層已有 1085 家診所加入，較

106 年度增加 195 家，參與家數比率為 48.6%，仍為中區所

有總額別裡參與率最低，且與其他於業務組比較亦偏低。

各縣市目前參與家數比率(如下表)，僅南投地區參與家數

比率已達 60%以上，以台中市地區參與家數比率為最低。 

（二） 中華電信日前已與西醫基層主要醫療資訊商合作(展望、耀

聖、常誠、方鼎、醫聖等)，將協助參與即時方案的基層診

所進行 HIS（醫療資訊系統）的版本升級作業，滿足各項

醫療檢查影像調閱、轉診平台系統 API 介接與檢驗檢查上

傳等資訊服務。請各醫師公會協助呼籲會員盡速加入即時

方案，以提升醫療服務的品質與效率。 

 

表 1-107 年度各縣市應提升目標家數及達成情形(截至 107 年 5月) 

縣市 台中市 大台中 彰化 南投 總計 

總目標家數(60%) 476 415 302 145 1339 

總參與家數 341 306 292 146 1085 

參與家數比率 42.9% 44.2% 57.9% 60.3% 48.6% 

尚餘家數 135 109 10 達標 19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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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中區各總額別參與比率 

總額別 家數比率 
 

醫院 100.0% 
 

西基 48.6% 
 

牙醫 61.6% 
 

中醫 67.3% 
 

 

三、 推動落實分級醫療鼓勵院所使用電子轉診平台 

（一） 電子轉診平台於 107 年 5 月 15 日起新增「轉回或轉至適當

院所」功能，即可透過平台將轉診個案轉回原轉出院所或

轉至其他院所，請院所多加利用。 

（二） 本署持續鼓勵資訊廠商開發醫療資訊系統(HIS)與電子轉

診平台介接服務，經洽 PMO 資訊廠商，預計今年(107 年)6

月底可完成有參與即時查詢方案院所之介接安裝，屆時使

用電子轉診平台將可自動帶入所需欄位(如基本資料、診斷

及病摘等)僅點選轉診目的操作簡易快速，另參與即時查

詢方案院所使用電子轉診平台，自 106 年 3 月起轉出及轉

入即提供每筆獎勵金各 5元。 

（三） 目前各分區西醫基層電子轉診平台使用情形如下表(106 年

3 月至 107 年 4月)，中區使用件數及家數比率全署最低，

請各醫師公會積極鼓勵院所多加利用。 

  台北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 東區 

使用件數比率(%) 20.4 35.5 18.3 38.8 35.5 44 

使用家數比率(%) 43.8 52.9 41.6 53.4 50.2 59.2 

（四） 統計各縣市申報轉診件數超過 100 件(106 年 3 月至 107 年

3 月)未使用電子轉診平台之院所家數，台中市共 73 家、

大台中 53 家、彰化縣 41 家、南投縣 9 家，提供名單請各

醫師公會協助輔導院所使用。 

表 3-各區西基診所參與比率 

分區 家數比率 
 

台北 47.4% 
 

北區 60.1% 
 

中區 48.6% 
 

南區 55.5% 
 

高屏 54.7% 
 

東區 72.7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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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為配合分級醫療「強化醫院與診所間醫療合作服務，提供

連續性照護」及鼓勵院所使用電子轉診平台，本署經 107

年 5 月 10 日「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

共同擬訂會議」臨時會會議決議：支付標準新增「辦理轉

診費」等 5 項診療項目(如下)，尚依程序陳報衛生福利部

核定公布後實施。 

1. 01034B「辦理轉診費回轉及下轉-使用健保署電子轉診平

台」(支付點數 500 點) 

2. 01035B「辦理轉診費回轉及下轉-未用健保署電子轉診平

台」(支付點數 400 點) 

3. 01036C「辦理轉診費上轉-使用健保署電子轉診平台」(支

付點數 250 點) 

4. 01037C「辦理轉診費上轉-未使用健保署電子轉診平台」

(支付點數 200 點) 

5. 01038C 接受轉診之門診診察費加算（支付點數 200 點，

平轉不列入） 

四、 自 107 年 5 月起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於「雲端藥歷」

頁籤增加「藥品療效通報」管道，請各醫師公會轉知會員 

（一） 本署與食品藥物管理署聯手建立用藥品質防護機制，透過

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新增「藥品療效不等」通報欄

位，醫師或藥師可針對病人反映藥品有療效不等之情形(如

藥效增強或降低)及後續處置(如換回原藥或改用他藥等)

進行點選通報，本署在接獲通報資料後，將定期彙整並傳

送予食藥署做後續藥品療效的評估與追蹤，以確保病人用

藥的品質。 

（二） 食藥署在接獲本署提供的藥品療效不等的通報案件後，會

依循既有的作業程序，評估是否符合療效不等定義，若符

合原則，且經臨床專家評估具療效疑慮後，就會啟動藥品

品質調查，針對常被通報之成分藥品，也會列為市場監測

之品項。 

（三） 詳細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「藥品療效不等」通報方

式請參考附件二(P24-25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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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修正「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

法」回推倍數上限值及隨機抽樣案件數，並自 107 年 4 月 1

日(費用年月)起生效。 

（一） 依本署107年 3月 15日健保審字第1070035055號公告函。 

（二） 修正重點如下： 

1. 隨機抽樣回推方式得設定回推倍數上限值，由保險人與各

總額部門審查業務受委託專業機構、團體或各總額相關團

體共同擬定，並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61條第4項規定研商

後，由保險人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。 

2. 西醫基層總額部門採設定回推倍數上限值，門診20倍、住

診5.8倍。 

3. 隨機抽樣案件案件數計算方式：抽審案件核減點數之極端

值案件數，門住診皆以全部抽審數之14%計算(四捨五入)。 

（三） 106 年第 4季隨機回推核減點數，如改以回推上限值 20 倍

推估(未考量極端值及費用成長因素)，總核減點數將減少

10,304,258 點，核減率將從 0.74%下降至 0.54%(降幅達

26%)，平均點值將隨之下降約 0.002；如將極端值 14%列入

考量，推估降幅將達 30%〜50%以上，核減率將下降至 0.51%

〜0.37%，預估點值至少下降 0.003。 

（四） 檢附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

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(詳附件三，P26-31) 

六、 配合 107 年藥品支付價格調整，將同步調整一般抽審指標「合

計點數」基期費用之藥價差額。 

（一） 107 年度藥品支付價格年度例行調整於 107 年 5 月生效，

本次計有 7,461 項藥品調降支付價格。 

（二） 以 107 年第 1 季費用申報資料推估，中區整體藥費將減少

84,260,853 點(占總醫療費用 1.38%)。藥價調整後，個別

院所之合計點數及每人合計點數成長率指標與原基期的比

較基準不同，將無法客觀評估個別院所費用成長情形，故

107年5月起針對總藥價差額占率達總醫療費用1.5%(中區

西基平均值)以上院所，前年度基期值之費用，將同步調整

藥價差之 7成費用後再予計算費用成長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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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以 107Q1 試算藥價總減少點數為 20 萬，總醫療點數

200 萬，指標調降比例為:20*0.7/200=7% 

決定：有院所反映進藥價格高於健保價情形，如有進不到藥或進

價高於健保價等問題，請逕洽本署窗口陳先生電話

0227065866 轉 1556 協助處理。 

七、 全民健保 23 週年健走活動 

本署中區業務組訂於 107 年 6月 9日星期六上午 7：30~10：

30 假臺中市都會公園舉辦全民健保「走過 23 聚真情，珍愛

健保萬步行」健走活動，已發函邀請各醫師公會為協辦單

位。本活動結合健走與健康園遊會型態，並在活動中進行摸

彩活動，邀請各公會共襄盛舉。 

八、 107 年第 1季中區西醫基層預估點值報告 

依本署預估 107 年第 1季各區點值(如下)，中區西醫基層預

估平均點值為 0.9221 排名第五，雖未達目標值 0.925，符

合排名目標第五以上。 

 

 

 

 

 

九、 「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費用管理方案」106 年第 4 季起重

複個案辦理方式 

（一） 106 年第 4季中區西醫基層共 153 家診所追扣 21,826 點，

其中小於 500 點有 145 家診所，為環保減碳本專案追扣函

文，核減點數≦500 點者以 VPN 通知；>500 點 8 家以書面

函文通知。 

（二） 核扣相關報表「特定藥品用藥重複統計表_跨(同)醫事機構

（REA0187_4.REA.TXT）」及「院所特定藥品用藥重複核扣

醫 令 檔 _ 跨 ( 同 ) 醫 事 機 構 （ REA0187_5.REA.CSV 、

分區別 浮動點值預估 平均點值預估 排名 

台北 0.8781 0.9106 6 

北區 0.9173 0.9409 3 

中區 0.8914 0.9221 5 

南區 0.9234 0.9463 2 

高屏 0.9062 0.9339 4 

東區 1.0267 1.0179 1 

全署 0.9010 0.929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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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A0187_2.REA.TXT、REA0187.REA.TXT）」建置於健保資訊

網服務系統 VPN/保險對象管理／用藥重複案件檔案下載，

可自行參考。 

（三） 診所對本署之核定如有異議，請於通知到達起 60 日內，

以「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醫療給付門診診療費用申

復清單」向本署申請複審，併至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 VPN

填寫申復理由後上傳，路徑「VPN/保險對象管理/用藥重複

申復案件線上維護」。 

十、 西醫基層總額醫療費用申報概況報告 (詳會議上報告) 

中區分會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南投縣醫師公會理監事改選竣事，調整委員職位：新任理事

長洪一敬醫師擔任主任委員，卸任理事長許鵬飛醫師增聘為

委員(不佔名額，任期與本屆委員同)。 

二、 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變更功能性委員為蔡振生及王維弘醫

師。 

肆、 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中區業務組 
案由：因應分級醫療推動，自費用年月 107 年 7 月起修改一般抽審指

標(合計點數與成長率、每人診療費、非慢性病每日藥費)擬排

除承接醫院下轉個案費用，並取消「慢性病就醫人數成長量」

正向抽審指標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（一） 依本署分級醫療推動策略，係導引醫院減少輕症服務，並

強化醫院與診所間的醫療合作，故基層間的平轉不予納入

抽審正向指標。考量診所配合分級醫療實施，承接醫院下

轉病人，會造成費用成長，故擬自費用年月 107 年 7 月起

一般抽審指標(專案抽審除外)將排除承接醫院下轉案件之

費用，每一下轉個案在承接之診所可排除計算期間為 6 個

月，排除條件如下：  

申報格式「d16-轉診(檢)、代檢或處方調劑案件註記」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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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為 1-保險對象本次就醫係由他院轉診而來，且「d17-轉

診、轉代檢處方調劑之醫事機構代號」申報為醫院層級院

所代號之案件。 

（二） 上述排除條件之訂定，係為更精確將醫院下轉個案費用排

除計算，另為避免同一事由重複優免，「慢性病就醫人數成

長量」指標將於 107 年 7 月起停止適用，請各院所申報時

務必正確填報轉診相關欄位，以利排除計算。 

決議：「慢性病就醫人數成長量」抽審指標予以保留，惟權重分數各項

調降一半(由+3~+1 修訂為+1.5~+0.5)，其餘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中區分會 

案由：為提供精準審查效率，減輕審查醫師負擔，減少審查費用支出，

並符合分科管理精神與比例原則，擬修改抽審原則。 

說明： 

（一） 建議修改每月抽審申報家數 20~25%為申報家數的 5~25%。 

（二） 超出目標點數科別抽審 20~25%家數建議修改為 10~25%，未

超出目標點數科別維持抽審 5%家數。 

（三） 超出目標點數科別抽審建議修改如下： 

1. 超支比率 0.1%~5% 抽審 10%家數。 

2. 超支比率 5.1%~10% 抽審 15%家數。 

3. 超支比率 10.1%~15% 抽審 20%家數。 

4. 超支比率 15.1% 以上抽審 25%家數。 

中區業務組說明： 

（一） 同意超支科別抽審家數比率以各科超出程度訂定，惟以中

區分會所提超支科別之抽審家數比率，試算 107 年 4 月應

抽審家數將為 7.2%(159 家)，與當月實際抽審家數 12.2%

相較(269 家)，家數比率將下降 41%(減少 110 家)，核減點

數將會隨之下降約 538 萬點。 

（二） 預估抽審家數下降及 107 年 4 月起隨機抽審案件回推制度

修正後的影響，核減率將會由原 0.74%大幅下降為 0.26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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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響甚大，建議再微幅調整超支比率級距如下(抽審家數比

率約 8.0%)：  

 

超支比率 抽審家數比率 

>0%〜3% 10% 

>3%〜6% 15% 

>6%〜9% 20% 

>9% 25% 

決議：抽審原則依中區業務組說明修訂，自費用年月 107 年 6 月起實

施。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中區分會 

案由：建請廢除或修訂用藥品項超過 5項的抽審指標案。 

說明： 

（一） 上開之限制用藥品項有其時空背景也行之有年，但抽審無

法改變執業習慣更與品質無關。 

（二） 更何況有時處方時忘記標記排除品項如 PRN、STAT…等，

則比值很易超標而被抽審。 

（三） 據查中區抽審診所家數約 0.4%。 

（四） 基於上述理由說明建請廢除或修訂如案由 

中區業務組說明： 

中區西醫基層 107 年 3月費用抽審率為 0.5%(12 家診所抽審/2155

家診所申報費用)，擬同意刪除本抽審指標。 

決議：刪除本抽審指標。 

 

伍、 散會：14：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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